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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理解「大學生就業力」嗎？
──從能力本質到教育設計的再思考

▌文／許士軍．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名譽理事長、財團法人書香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實
際上在進入討論本文主題「大學生就業

力」之前，似乎應該先問一個先決或前提

問題：大學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其中是否包括就

業能力以及這種能力的優先地位或重要性？這是

一個在大學教育發展歷史中非常多變而複雜的問

題。

大學教育目的中有關「大學生就業力」

的「治理」決策

自古以來，大學教育的目的不是一成不變的，

而且大學也分化為具有不同目的的類型，因此，

不是這篇短文中能加以擇定的問題。

在上述背景下，我們只能認定大學教育的目的

定義為何，取決於時代背景以及屬於哪種類型的

大學，並沒有一定不變的答案，這乃屬於大學機

構的「治理」問題。

因此，本文就「大學生就業力」的探討，乃假

定這一目的常已通過大學主管機關或學校理監事

會在「治理」層次的決定，而不在本文所要討論

的範圍。

在當前臺灣社會中，「大學生就業力」幾乎已

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焦慮。無論是政府政策、學

校評鑑，或企業用人標準，都不斷強調提升學生

的就業能力。然而，在這樣一種高度共識的背

後，我們或許應該先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

所談的「就業力」，究竟是什麼？

從現象上看，問題似乎十分清楚。一方面，大

學畢業生普遍感到求職不易，甚至出現「畢業即

失業」的焦慮；另一方面，企業卻頻頻反應「找

不到人」，特別是找不到符合需求的人才。這種

看似矛盾的現象，並非單一個案，而是普遍存在

於各行各業之中。

面對這樣的情況，社會各界提出了各種解方：

增加實習機會、強化產學合作、開設職能課程、

導入證照制度等等。然而，這些作法多半仍停留

在「補強」的層次，試圖在既有教育架構之上進

行修補。問題在於，如果我們對「能力」的理解

本身就存在偏差，那麼再多的補強措施，恐怕也

難以真正奏效。

因此，與其繼續討論「如何提升就業力」，不

如先回到更根本的問題：我們是否誤解了「能力」

的本質？

知識、技能及能力：一個被混淆的概念

在大學教育中，長期以來最被重視的，是「知

識」。學生在課堂中學習各種理論、概念及方法，

透過考試與報告來驗證其學習成果。這種教育模

式在工業社會中具有其合理性，因為當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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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相對穩定，只要掌握既有知識，即可應付多

數職務需求。

然而，在今日快速變動的社會中，單純的知識

已不足以應對現實問題。許多企業所反應的「缺

人」，並非缺乏學歷或證照，而是缺乏能夠實際

解決問題的人才。這說明了一個事實：知識本身，

並不等於能力。

進一步而言，即使是「技能」，也未必等同於

能力。技能通常指的是可被明確教導與訓練的操

作方式，例如使用某種軟體、掌握某種技術流程

等。然而，當問題情境發生變化時，單一技能往

往難以直接套用。換句話說，技能具有一定的適

用範圍，而能力則必須能夠跨越不同情境。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能力」？若從管理教

育的觀點來看，能力並非單一知識或技能的累

積，而是一種整合性的表現。它涉及如何在複雜

且不確定的情境中，理解問題、做出判斷，並採

取適當行動。

在這樣的理解下，我們可以將能力區分為三個

層次：第一，是知識層，指的是對某一領域的基

本理解與理論掌握；第二，是技能層，指的是運

用工具與方法的能力；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是

整合能力，即在特定情境中，將知識與技能加以

整合，進行判斷與決策的能力。

真正的就業力，並不在於學生知道多少、會做

多少，而在於他能否在不確定的環境中，辨識問

題本質，並採取有效行動。這種能力，往往無法

透過傳統課堂教學直接培養，而需要在真實或模

擬的情境中逐步形成。這也正是個案教學等方法

之所以受到重視的原因。

制度的限制：為何大學難以培養能力

如果我們接受上述對「能力」的理解，那麼下

一個問題便是：為何大學教育無法有效培養這種

能力？答案或許不在於教師不夠努力，或學生不

夠用心，而在於整體制度設計的限制。

首先，大學長期以來採取「學科導向」的組

織架構。各學系依據特定學術領域設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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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圍繞該領域知識展開。這種分工方式，有

助於知識的深化與研究發展，但卻不利於跨領

域整合。然而，現實世界中的多數問題，往往

並不屬於單一學科，而是涉及多種知識的交互

作用。

其次，大學教育以「課程」為基本單位。學生

透過修習一門門課程累積學分，最終取得學位。

這種設計強調知識的分段傳授，卻較少關注不同

知識之間的整合與應用。結果是，學生雖然修過

許多課程，卻難以將所學連結成一個可用於解決

問題的整體。

再者，現行評量機制多以考試與作業為主，重

點在於檢驗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然而，真正

的能力往往體現在行動之中，例如如何面對突發

狀況、如何與他人協作、如何在資訊不足的情況

下做出決策等。這些能力，難以透過標準化考試

加以衡量。

因此，我們可以說，大學教育的制度設計，本

質上是為了「知識傳遞」而非「能力生成」。在

這樣的架構下，即使教師有心強化實務能力，也

往往受限於制度，難以全面推動。

重新思考：從知識傳遞到能力生成

若要回應當前大學生就業力的問題，我們或許

需要從更根本的層次進行思考。

首先，在教育目標上，應從「知識的累積」

轉向「能力的形成」。這並非否定知識的重要

性，而是將知識視為能力的一部分，而非最終

目的。知識應服務於問題解決，而非成為學習

的終點。

其次，在教育設計上，應逐步引入以問題為核

心的學習模式。這意味著教育的起點，不再是

「這門課要教什麼」，而是「學生需要解決什麼

問題」。在這樣的邏輯下，課程、實作及實習，

不再是彼此分離的活動，而是共同構成一個完整

的學習經驗。

例如，近年所提出的「學程」（program）概念，

即試圖突破傳統學系與課程的限制，強調以特定

需求為導向，設計一套整合性的學習方案。其核

心並不在於課程數量或內容，而在於是否能提供

一種「完整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使學

生具備應對現實問題的能力。

最後，在教育評量上，也應從結果導向的測

驗，轉向過程導向的評估。重點不僅在於學生

「答對了什麼」，而在於他「如何思考」、「如

何判斷」，以及「如何行動」。這種轉變，雖然

在實務操作上較為困難，但卻是培養能力不可或

缺的一環。

結語：就業力問題的真正起點

回到最初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有一個不同的

理解：大學生就業力的問題，並非單純的技能不

足，也不是學生態度問題，而是我們對「能力」

的理解與教育制度設計之間存在落差。

當我們將就業力簡化為證照、技能或短期訓練

時，實際上忽略了能力的真正本質。能力是一種

在不確定情境中進行判斷與行動的整合性表現，

它無法被切割為零碎的學習單元，也無法透過單

一課程加以培養。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如何讓學生更有

就業力」，而在於「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套能夠

培養能力的教育系統」。若這一問題未能被正

視，那麼無論我們投入多少資源，推動多少改

革，最終仍可能只是在原有架構上進行表面的

修補。

也許，當我們願意重新思考能力的本質，並據

此調整教育的設計與實踐時，「就業力」這個長

期困擾社會的問題，才有可能真正出現轉機。


